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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 肃 省 教 育 厅

甘肃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
管理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教育局、兰州新区教体局，厅直中小学校：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教育教学管理，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

量，坚决扭转一些学校作业数量过多、质量不高、功能异化

等突出问题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

业管理的通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21〕13 号），现就加强义务

教育学校作业管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学校统筹，合理布置作业

1.把握作业育人功能。作业是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

重要环节，是课堂教学活动的必要补充。学校要遵循教育规

律、坚持因材施教，严格执行课程标准和教学计划，坚持小

学一年级零起点教学。在课堂教学提质增效基础上，切实发

挥好作业育人功能，布置科学合理有效作业，帮助学生巩固

知识、形成能力、培养习惯，帮助教师检测教学效果、精准

分析学情、改进教学方法，促进学校完善教学管理、开展科

学评价、提高教育质量。

2.严控书面作业总量。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

书面家庭作业，可在校内安排适当巩固练习；小学其他年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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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 60 分钟；初中每天书面

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 90 分钟。周末、寒暑假、法定节

假日也要控制书面作业时间总量。

3.创新作业类型方式。学校要根据学段、学科特点及学

生实际需要和完成能力，合理布置书面作业、科学探究、体

育锻炼、艺术欣赏、社会与劳动实践等不同类型作业。鼓励

布置分层作业、弹性作业和个性化作业，科学设计探究性作

业和实践性作业，探索跨学科综合性作业。切实避免机械、

无效训练，严禁布置重复性、惩罚性作业。督促教师通过课

堂板书方式给学生当面布置作业，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，不

得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。

4.提高作业设计质量。学校要将作业设计作为校本教研

重点，系统化选编、改编、创编符合学习规律、体现素质教

育导向的基础性作业。督促教师提高自主设计作业能力，针

对学生不同情况，精准设计作业，根据实际学情，精选作业

内容，合理确定作业数量，作业难度不得超过国家课程标准

要求。

二、强化教师指导，认真批改作业

5.加强作业完成指导。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时间和

课后服务时间加强学生作业指导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时间

管理能力，指导小学生基本在校内完成书面作业，初中学生

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。

6.认真批改反馈作业。教师要对布置的学生作业全批全

改，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，强化作业批改与反馈的育人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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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。作业批改要正确规范、评语恰当。通过作业精准分析学

情，采取集体讲评、个别讲解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及时反馈，

特别要强化对学习有困难学生的辅导帮扶。有条件的地方，

鼓励科学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作业分析诊断。严禁给家长

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，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。

三、落实学生主体地位，独立完成作业

7.帮助学生学会学习。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，激

发和保护学生的学习兴趣，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信心。遵循教

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，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

法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。落实学生主体地位，引导学生独

立思考和主动探究，培养学生良好思维品质。尊重学生个体

差异，因材施教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。鼓励

学生充分利用校内外学习时间，加强自我管理，主动独立完

成作业，不敷衍、不抄袭。

四、家校共育，引导家长正确配合

8.履行家庭教育责任。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，

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，营造良好家庭育人氛围，合理安排

孩子课余生活，与学校形成协同育人合力；督促孩子回家后

主动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，引导孩子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

动，激励孩子坚持进行感兴趣的体育锻炼和社会实践，做好

孩子睡眠保障；不额外布置其他家庭作业。

五、健全机制，加强监管

9.健全作业管理机制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学校完

善作业管理细则，明确具体工作要求，并在校内公示，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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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履行作业管理主体责任，加强作业全过程管理，每学期

初要对学生作业作出规划，加强年级组、学科组作业统筹协

调，合理确定各学科作业比例结构，建立作业总量审核监管

和质量定期评价制度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经常性组织开展

作业设计与实施的教师培训与教研活动，定期组织开展优秀

作业评选与展示交流活动，加强优质作业资源共建共享。教

研机构要加强对学校作业设计与实施的研究与指导。

10.纳入督导考核评价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将作业管

理纳入县域义务教育和学校办学质量评价。督导部门要将作

业管理作为规范办学行为督导检查和责任督学日常监管的

重要内容。指导学校把作业设计、批改和反馈情况纳入对教

师专业素养和教学实绩的考核评价。各地要按国家有关规

定，把禁止留作业作为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管的重要内容，

坚决防止校外培训机构给中小学生留作业，切实避免校内减

负、校外增负。各地要设立监督电话和举报平台，畅通反映

问题和意见渠道，确保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工作取得实

效。

甘肃省教育厅

2021 年 5 月 25 日


